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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悉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正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邓国雷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95,032,551.60 726,319,840.96 2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1,558,559.22 668,593,480.32 0.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39,585.79 -65,782,648.7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14,569,592.20 180,420,335.87 7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5,078.90 -1,440,405.2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1,991.70 -3,435,752.2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37 -0.203 增加0.2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3 -0.00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3 -0.00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25.64 -23,628.8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3,584.70 411,744.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00,000.00 900,0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62,325.75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382,068.4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1,310.39 66,886.9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513,594.98 3,737,070.6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注：经跟股东珠海由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核实，该股东已由“珠海由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更名为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但截止2017年9月30日尚未至证券公司更新名称。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较

上年期末数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7,840,649.83 46,624,088.74 -83.18% 支付货款及投资款所致

应收票据 8,176,780.41 19,061,735.97 -57.10% 支付货款及贴现所致

应收账款 82,792,627.33 71,715,132.50 15.45% 配套销售增加

存货 133,590,922.15 107,833,259.26 23.89% 生产规模扩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534,310.80 99,517,444.53 -90.42% 理财产品收回所致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100.00% 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28,797,210.68 22,437,459.05 28.34% 欠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5,035,461.09 2,688,196.78 6411.26% 增加投资企业的借款所致

项目名称 本期数（2017.1-9月） 上年同期数

本期期数较上

年同期数变动

比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314,569,592.20 180,420,335.87 74.35% 销售扩大所致

营业成本 277,473,306.52 157,035,664.67 76.69% 销售扩大所致

税金及附加 14,892,011.22 5,225,533.28 184.99%

销售扩大及税金归依科目变

化所致

投资收益 5,227,244.78 1,833,068.18 185.16%

主要是长期股份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239,585.79 -65,782,648.77 生产规模扩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2,241,097.02 156,520,790.03 -216.43%

主要是长期股份投资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9,694,776.09 -55,482,773.03 向关联方借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17年8月底按股东大会决议完成了对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投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580万股，占其总股本的15.61%。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悉承

日期2017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

*ST

万里 公告编号：

2017-069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8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ST万里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关于增补赵春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谭春艳女士因工作原因已向公司董事会递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拟增

补赵春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简历：

赵春林，男，48岁，工学学士，EMBA硕士。 1999年至2004年在西南证券、大鹏证券从事投资银行工作，2004年

11月至2017年6月在重庆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从事风险投资工作，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董事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将持有的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能公司” ）全部股权（公司持有德能公司3500万

股，股权比例为23.33%，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给公司关联方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江电源” ），依

据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德能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以2017年8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德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9,317.54�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5370.54万元，增值率为38.51%。 本次

股权转让价格根据目标公司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30元/股，转让金额为4550万元。

近年来，受行业增速放缓、行业政策冲击、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影响，公司经营资金趋紧，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盈

利空间被逐步压缩，最近两年公司连续亏损，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将获得股权转让收益，对公司2017年度业绩将产生

一定正面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可实现收益约为1481万元（本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结果，具体收益金额以公司聘请

的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为准。 ）

巨江电源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30%，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

生在巨江电源任董事一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但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其他

有权机构的审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

批准。

关联董事刘悉承先生、张应文先生及敖志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ST万里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107-071）。

表决结果：5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四、关于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17年11月16日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关通知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ST万里关于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072）。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

*ST

万里 公告编号：

2017-070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

由龙勇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已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4、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更换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监事曾君樊先生因工作原因已向公司监事会递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职务。 曾君樊先

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辞职申请将自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曾君樊先生将继续履行其监事职责。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股东推荐，监事会提名金赵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简历：

金赵亮，男，1972年1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先后任重庆有价证券营业部证券分析员、平安证券重庆营业部证

券分析师、广发证券重庆科园一路营业部部门经理、广发证券太原新建北路营业部副总经理、广发证券重庆科园一

路营业部副总经理、广发证券投行西南部项目经理及重庆极富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嘉兴富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将持有的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能公司” ）全部股权（公司持有德能公司3500万

股，股权比例为23.33%，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给公司关联方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江电源” ），依

据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德能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以2017年8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德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9,317.54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5370.54万元，增值率为38.51%。 本次股

权转让价格根据目标公司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30元/股，转让金额为4550万元。

近年来，受行业增速放缓、行业政策冲击、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影响，公司经营资金趋紧，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盈

利空间被逐步压缩，最近两年公司连续亏损，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将获得股权转让收益，对公司2017年度业绩将产生

一定正面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可实现收益约为1481万元（本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结果，具体收益金额以公司聘请

的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为准。 ）

巨江电源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30%，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

生在巨江电源任董事一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但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其他

有权机构的审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

批准。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ST万里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847

证券简称：

*ST

万里 公告编号：

2017-072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1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1月16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1月16日

至2017年1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增补赵春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 关于变更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3 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17�年 10�

月 31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进行披露。 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将会议材料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以上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47 *ST万里 2017/11/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登记时，需出示：个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 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

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东登记时，需出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法人股东 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股东单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3） 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登记时间：2017�年11月 15日 17:00�

前。

六、 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者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会务联系电话：023－85532408�传真：023－85532408

3、联系人：田翔宇、肖清香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补赵春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关于变更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 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

*ST

万里 公告编号：

2017-071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

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让标的及转让金额：公司以1.30元/股的价格将持有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能公司” ）

全部股份（公司持有德能公司3500万股，股权比例为23.33%）转让给公司关联方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巨江电源” ），转让金额455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股权转让事项概述

1、德能公司主要从事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 截至公告日，德能公司总股本为150,000,000股，其中，公司

持有35,000,000股，持股比例为23.33%，为德能公司第一大股东。

2、截止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德能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9,317.54�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1.30元/股，转让金额为4550万元。 转让后公

司不再持有德能公司股权。

3、巨江电源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参股的公司，持股比例为30%，公司董事长刘悉承

先生在巨江电源任董事一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7�年10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悉承先生、张应

文先生及敖志先生在审议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4、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其他有权机构的审批。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将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08年11月07日

法定代表人：王栋

注册资本：25,687.5122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

经营范围：UPS电源、EPS应急电源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铅酸蓄电池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不含开口式铅酸蓄电

池等国家限制类、禁止类蓄电池的生产）；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77,062,537元，占比30%；杭州三齐汇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出资179，812，585.47元，占比7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巨江电源总资产为人民币764,789,648.84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87,678,925.71元，利润

总额为人民币24,235,795.57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3,260,589.70元。

关联关系：巨江电源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且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生在

巨江电源任董事一职。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04年03月10日

法定代表人：蒋仁海

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双桥经开区邮亭工业园区（红林村4、7组）

经营范围：回收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再生铅；精铅；合金铅；硫酸；硫酸钠；混合塑料；生产及销售[以上经营范

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取得行政许可的，在取得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7年8月31日， 德能公司资产总额201,465,055.65元， 负债总额61,995,105.15元， 净资产139,469,

950.50元， 2017年1月至8月净利润3,950,778.53�元。

3、标的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1）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 23.33%

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27,500,000 18.33%

罗钦德 20,000,000 13.33%

曹浪 20,000,000 13.33%

伍中刚 15,250,000 10.17%

嘉兴德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6.67%

周勇 4,895,000 3.26%

王维献 4,000,000 2.67%

吴海一 3,105,000 2.07%

黄伟 3,000,000 2.00%

刘洪强 2,250,000 1.50%

周大方 2,000,000 1.33%

姜懿 2,000,000 1.33%

王勇 1,000,000 0.67%

合计 150,000,000 100%

（2）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62,500,000 41.66%

罗钦德 20,000,000 13.33%

曹浪 20,000,000 13.33%

伍中刚 15,250,000 10.17%

嘉兴德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6.67%

周勇 4,895,000 3.26%

王维献 4,000,000 2.67%

吴海一 3,105,000 2.07%

黄伟 3,000,000 2.00%

刘洪强 2,250,000 1.50%

周大方 2,000,000 1.33%

姜懿 2,000,000 1.33%

王勇 1,000,000 0.67%

合计 150,000,000 100%

4、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与德能公司签署了《借款合同》，公

司向德能公司提供借款1000万元，以其股东罗钦德先生持有德能公司1333万股股权作为质押，期限一年。 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连续两年为其续借了上述借款1000万

元，并继续以其股东罗钦德先生持有德能公司股权1333万股作为质押。 目前，上述借款尚未归还。 德能公司书面承

诺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相关议案之日至交割日（交割日为按协议约定完成股份转让变更登记

之日）前，将连本带息归还上述1000万元借款。

公司不存在委托德能公司理财的情况；德能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

依据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德能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以2017年8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德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9,317.54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5370.54万元，增值率为38.51%。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根据目标公司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30元/股，转让金额为4550万

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标的股份的转让及价格依据

（1）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将其持有的德能公司3,500万股股份转让至甲方名下。

（2）甲、乙双方同意，由德能公司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股份的价格进行评估并出具

评估报告，以评估报告的数据作为定价参考。

2、股份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按人民币1.30元/股的价格受让乙方持有德能公司3,500万股股份，股份转让价款为

1.30元×3,500万股=4550万元（大写：肆仟伍佰伍拾万元整）。

（2）本协议生效后1个月内，甲方向乙方账户支付人民币4550万元（大写：肆仟伍佰伍拾万元整）。乙方收到甲

方支付的上述款项后应及时办理将持有德能公司3,500万股股份转让给甲方的相关交易、变更登记或报备程序，包

括但不限于完成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所要求的交易流程并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收款票据凭证。

3、税费、债权债务及人员安排

（1）甲、乙双方共同同意并确认，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有关的税费由本协议双方依照国家及地方法律

法规承担。

（2）德能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并不因本次股份转让而改变，仍独立享有和承担其自身的债权和债务。

（3）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德能公司的人员安置事项，德能公司现有员工的工资、社保费用、福利费用等职工薪

酬费用仍由其承担。

4、甲方保证及承诺

（1）甲方保证其为签订本协议之目的而向乙方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并保证有

足够资金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受让股份及付款义务。

（2）甲方保证已取得甲方全部签署本协议的企业权力和合法授权，并已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如需）及内

部决策机制及程序的同意签署本协议。

（3）甲方同意在本协议所述条件下购买乙方所持德能公司3,500万股股份，并按本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和义务。

（4）股份交接后德能公司新发生的债务由交接后的德能公司承担。

5、乙方保证及承诺

（1）乙方保证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不会受自身条件原因的限制，也不会导致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决议、判决、裁决、政府命令、法律、法规、契约的违反。

（2）乙方保证对其所持德能公司的股份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及拥有合法、有效、完整的处分权，亦未被任何有

权机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若有第三方对乙方转让股份进行权利限制或主张权利，由乙方负责予以解决并承

担所有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

（3）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始至上述股份转让交易手续办理变更登记或报备完毕期间，不置换、挪

用德能公司资产，德能公司资产性质不发生重大变化，且德能公司不从事与经营范围无关的业务。 未经甲方许可，

不得以任何名义签署任何损害德能公司利益的文件、协议。

6、违约责任

（一）乙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股份交易的义务，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或乙方所做的保证和承诺，甲方

可选择本协议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协议，并按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1%向乙方收取违约金。

（2）甲方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或甲方所作的保证和承诺，乙方可

选择本协议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协议，并按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1%向甲方收取违约金。

六、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受行业增速放缓、行业政策冲击、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影响，公司经营资金趋紧，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盈

利空间被逐步压缩，最近两年公司连续亏损，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将获得股权转让收益，对公司2017年度业绩将产生

一定正面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可实现收益约为1481万元（本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结果，具体收益金额以公司聘请

的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为准。 ）

七、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公司与德能公司、巨江电源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个月与关联方德能公司、巨江电源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内容 期间发生额（元）

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拆借 拆出资金余额 10,000,000.00

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材料 21,998,260.92

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废旧电池等 4,391,033.54

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材料 1,137,045.36

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商品 94,976,303.53

本公告日前 12�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不存在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审计报告》；

5、《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何可人 董事 其他公务 高雅巍

1.3� �公司负责人李学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华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杨小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0,561,864,323.60 26,911,022,149.99 1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538,457,423.68 13,947,823,018.03 32.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7,022,836.64 -870,314,672.1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769,346,809.99 18,569,421,641.75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8,513,684.53 769,313,742.48 -3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42,360.67 4,163,694.33 -74.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 5.81 减少2.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0 -3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0 -3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889,385.05 1,141,804.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50,878,706.32 736,196,651.0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2,397,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89,203.60 33,085,799.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0,013.00 -129,676.00

所得税影响额 -20,541,742.72 -245,220,254.78

合计 20,596,769.15 527,471,323.8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或年

初至期末数）

期初数（或上

年年初至期末

数）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23,642.31 72,626.06 -67.45 主要系公司应收票据到期结算

应收账款 298,507.22 131,084.44 127.72

主要系报告期正处于军队和武警产品集中发货，

待结算款项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3,805.19 1,897.46 100.54

主要系利用闲置资金存入定期存款计提利息收入

所致

长期应收款 20,600.00 114,911.40 -82.07 主要系报告期收回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款项

长期股权投资 2,115.30 1,011.36 109.15

主要系报告期内重庆际华园对参股子公司追加股

权投资所致

工程物资 191.81 78.26 145.09 主要系购买项目建设所需物资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7,383.98 83,647.15 112.06 主要系预付土地出让金较年初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1,669.80 6,033.52 -72.3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公司债利息导致应付利息较

年初减少

资本公积 804,011.81 431,269.63 86.43 主要系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溢价

税金及附加 7,473.63 3,226.08 131.66

主要系根据财会[2016]20号文《增值税会计处理

规定》要求，将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及车船

使用税等原记入管理费用的项目调整至税金及附

加，导致税金及附加同比大幅增加

营业外支出 419.47 260.74 60.88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同比增长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0,702.28 -87,031.47 不适用 主要系货款尚未到结算期，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5,389.47 -49,003.76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存入定期存款金额同比增长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1,296.71 -27,159.53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股权资

本导致现金流入同比增长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学成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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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

10月30日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际华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

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7年10月20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

会议由李学成董事长主持，8名董事出席会议；何可人副董事长因其他公务书面委托高雅巍

董事代为签署会议文件；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

议程进行，会议召集、出席会议董事人数、召开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正

文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成立际华易北河高分子材料科技（岳阳）有限公司项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简称3517公

司）与POLYMER� TECHNIK� ELBE� GMBH（简称易北河公司）和无锡易北河塑胶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无锡易北河公司） 在岳阳保税区内合资设立际华易北河高分子材料科技

（岳阳）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开展混炼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贸易等相

关业务。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其中本公司出资3,000万元，占30%股权；3517

公司出资2,000万元，占20%股权；易北河公司出资2,500万元，占25%股权；无锡易北河公

司出资2,500万元，占25%股权。 合资公司将继续实施原由3517公司负责实施的高分子材

料中间体加工仓储项目（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7日披露的《际华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新建5条混炼胶生产线，总投资不超过1.26亿元。 授权经理层办理相

关手续。

（一）易北河公司简介

1.�常务董事：Dr.Keil,� Wolfgang,� Lu.Wittenberg

2.�注册资本：1,560,000欧元

3.�设立日期：1992.12.08

4.�经营地址：Heuweg� 5� D� 06886� Lutherstadt� Wittenberg

5.�营业执照注册号：HRB� 122976

6.�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为汽车业及各类工业产品应用提供混炼胶产

品。

（二）无锡易北河公司简介

1.�法定代表人：FRANZ� JOSEF� WOLF

2.�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3.�设立日期：2004年8月31日

4.�经营地址：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锡梅路98号

5.�营业执照注册号：91320214762420300N（1/1）

6.�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溶液丁苯橡胶、丁基橡胶、异戊橡胶、丁二烯法氯丁橡胶、聚氨

酯橡胶、丙烯酸橡胶、氯醇橡胶、工程塑料及塑料合金；从事化工产品及其原料（不含危险

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

易北河公司是欧洲领先的专业混炼胶定制公司之一，有先进的密炼技术和高效的生产

流程，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均设有分厂，年产混炼胶140,000吨，主要生产汽车及各类工

业产品的混炼胶。 无锡易北河公司是易北河公司在华的全资子公司。

易北河公司与本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事项不需单独披露。

三、审议通过关于《3506公司收购下属控股子公司武汉盛华公司24%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际华三五零六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简称3506公司）以资产评

估值为依据， 以2,612.75万元收购武汉盛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武汉盛华） 另一股

东———武汉万盛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万盛置业）所持武汉盛华24%股权，收购后3506公司

持有武汉盛华股权比例为75%，万盛置业持有武汉盛华股权比例为25%。 授权3506公司办

理股权收购事宜。

武汉盛华成立于2014年（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披露的《际华集团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其中：3506公司实投人民币5,100

万元，占股51%；万盛置业实投人民币4,900万元，占股49%。

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武汉盛华净资产为106,900,909.98

元，营业收入为332,129,126.21元，利润总额为51,381,341.88元。

截至2017年8月31日，经湖北正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武汉盛华净资产为

108,864,562.99元，营业收入为0元，利润总额为1,963,653.01元；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评估，武汉盛华净资产评估值为108,864,562.99元。

同意公司向3506公司提供借款9,712.75万元；同意3506公司和万盛置业按照股权比例

（75:25）向武汉盛华提供借款共计9,5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事项不需单独披露。

四、审议通过关于《际华（天津）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际华（天津）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

增至10,000万元。 授权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718

公司简称：际华集团

公司代码：

600847

公司简称：

*ST

万里


